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外学生干部职务证明及考核评议表
	组织信息
	组织名称：

	
	任职时间及职务：

	基本情况
	姓名
	
	学号
	

	
	专业班级
	
	联系方式
	

	
	有无违纪处分：
	任期内有无不及格科目：

	[bookmark: _GoBack]工作团队评议

	姓名
	职务
	联系方式
	思想品德
	工作能力
	工作态度
	工作绩效
	工作作风
	总分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指导教师评议

	评议意见（需简要介绍工作情况）



签名：
联系方式：
	思想品德
	工作能力
	工作态度
	工作绩效
	工作作风
	总分

	
	
	
	
	
	
	

	组织指导单位意见


盖章：

 年   月    日



注：1.评分总分100分；各分项满分20分，分项评分原则为：完全满足（18-20分）、较好满足（15-18分）、基本满足（10-15分）、有待改进（5-10分）、不满足（0-5分）。
2.对于各项考核评议，教育学院团委具有审核复查的权利。如有信息虚假的情况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干部考核资格，保留取消保研资格的权利。
